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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董事查閱權 
――評最高法院114年度台上字第1102號及其歷審民事判決 

周振鋒 政治大學法學院教授 

 

案件事實 
原告甲自民國（下同）89年起任被

告A股份有限公司（下稱「A公司」）

之董事，A公司自106年度起接連呈現稅

後淨損，於 107 年虧損達新臺幣（下

同） 6百餘萬，復又於 109年度由虧轉

盈，淨利增至2千5百餘萬。甲認此財務

狀況顯非正常之營運現象，於董事會

中，就A公司之109年度與110年度之財

務決算報表持保留意見，且時任A公司

之監察人乙亦不同意出具承認報告書。

A公司嗣遭主管機關認其109年度之財務

決算表有違商業會計法之規定，而受有

裁罰。另A公司之負責人丙曾侵佔該公

司9千4百餘萬並經法院判決確定，雖其

後與A公司和解，惟丙是否確實依和解

條件履行其債務，仍有疑義。A公司之

股東亦曾因A公司所出具之帳簿表冊不

清、丙是否履行前開和解義務、股東臨

時會會議記錄與相關會計資料係偽造為

由，聲請法院選派檢查人並經法院准許

之。  
而A公司自 101年度起至111年度之

會計帳簿及憑證皆未於董事會中提供

（亦即未提供會計帳簿、含原始憑證及

記帳憑證之商業會計憑證），甲認為此

舉使董事無法確認A公司之財務報表等

決算表冊是否正確，故主張其應得類推

適用公司法第210條第2項或第218條第1
項，請求A公司提供101年度起至111年
度之會計帳簿與商業會計憑證（下合稱

「系爭帳簿及憑證」），並得以查閱、

抄錄或複製。  
A公司拒絕提供系爭帳簿及憑證，

抗辯如下： (一 )甲於101年至111年間已

妥適執行董事職務，蓋甲歷年來均大致

有出席A公司董事會並參與決策，應知

悉A公司歷年來營運及交易情形，甚有

受A公司董事長之指派，任 101年度至

107年度A公司之股東常會主席，負責進

行公司營業報告後提請股東會承認財務

報表及各項表冊等事宜； (二 )歷來A公

司之營運及交易情形並無異常，甲未表

明何項財務報表有何可疑之處，復未敘

明查閱、抄錄或複製系爭帳簿及憑證之

必要； (三 )甲所請求查閱、抄錄、複製

之範圍長達11年度，已逾商業會計法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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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定書面報告之證據能力與 
被告詰問權（下） 
――2023年12月修正之鑑定新法評析 

吳 燦 東吳大學講座教授、前最高法院院長 

 
壹、 前言 

貳、 自然人鑑定（選任鑑定）與機關

鑑定（囑託或委任鑑定） 

參、 鑑定人之具結義務 

肆、 鑑定人之鑑定義務 

伍、鑑定書面報告與傳聞法則 

（以上刊於本誌161期3頁以下）  

 

陸、新法關於鑑定報告證據能力之 
審查 

依刑訴法第 206條第 1項，及第 208
條第1項準用第206條第1項等規定，實

施鑑定之人於鑑定後，應就鑑定之經過

及其結果，以言詞或書面提出報告。不

論是自然人鑑定或機關鑑定，亦不問是

言詞報告或書面報告，關於鑑定報告證

據能力之審查，除必須具備一、鑑定人

之適格，二、鑑定人與本案利益關係資

訊之揭露，三、鑑定前應具結，四、鑑

定報告應記載之內容（應包括之事項）

等要件外；其屬於書面鑑定報告者，並

應包括具備五、應於書面報告具名，及

六、經當事人明示同意作為證據，或

七、經實施鑑定之人於審判中以言詞陳

述該書面報告之作成為真正等條件之

一，或八、機關鑑定報告係由刑訴法第

208條第3項第2、3款所定之機關實施鑑

定者，其鑑定書面報告始得為證據。  

一、鑑定人之適格   

鑑定，乃使具特別知識經驗而針對

鑑定事項有專業能力，就其無關親身經

歷之待鑑定事項陳述其判斷意見，因此

選任鑑定及囑託或委任機關鑑定，其實

際實施鑑定或審查之人，均應由符合刑

訴法第198條第1項第1款所定具有一定

專業能力或第2款有鑑定職務之人（自

然人）充之，始為適格之鑑定人。此鑑

定人之適格乃審查鑑定報告證據能力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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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簿冊之保存年限 1； (四 )縱使訴外人股

東聲請法院選派檢查人，惟當時甲並未

以董事之身分提出質疑； (五 )公司法未

明定董事查閱權（或稱資訊請求權），

亦與監察人、檢查人、股東之查閱帳冊

權有所不同而不得類推適用。故A公司

請求法院駁回甲之訴訟。  

主要爭點 
本案主要爭點包括董事甲是否有權

查閱A公司之簿冊及憑證？若肯定，甲

欲行使此一權利，是否有條件、範圍、

方法之限制？A公司在如何情況下可以

拒絕董事之請求？  

歷審裁判 
本案歷審裁判對於甲能否行使董事

查閱權，見解並不一致。茲將歷審判決

分點摘要整理如下：  

壹、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12年度訴字

第660號民事判決 

一審法院自公司法第8條第1項及第

23條第1項之董事忠實義務與注意義務

出發，認為既依公司法第 202條規定，

股份有限公司業務之執行，除有法律或

章程規定應由股東會決議者，原則由董

事會決議行之，且公司法賦予董事會及

董事諸多義務，「若董事缺乏應有資

訊，將無法做成適當之判斷及決策。是

董事如因執行業務之合理目的需要，為

善盡上開義務，自應使其取得於執行業

務合理目的必要範圍內之相關公司資

訊，此乃董事執行職務所必然附隨之內

涵，而屬當然之法理。」既然承認董事

之查閱權，法院接續指出「董事之資訊

請求權既係緣於其執行職務之本質所

生，與股東權之行使無涉，其範圍當非

以公司法第 210條規定為限，然董事之

資訊請求權乃以受託義務為基礎而生，

則其所得請求查閱、抄錄之資訊應以其

為履行執行職務之合理目的所必要者為

限。」因而，董事查閱資訊之範圍，不

以公司法第 210條所規定之股東、債權

人得查閱之股東會議事錄、財務報表、

股東名簿及公司債存根簿等為限，惟需

「 與 履 行 執 行 職 務 之 合 理 目 的 所 必

要」。  
至於個案應如何認定「與履行職務

之合理目的所必要」？法院認應由公司

「舉證證明該資訊與董事之執行業務無

涉或已無必要，或董事請求查閱抄錄該

資訊係基於非正當目的，自得拒絕提

供」，故「除公司能舉證證明該資訊與

董事之執行業務無涉或已無必要，或董

事請求查閱、抄錄該資訊係基於非正當

目的者外，不得拒絕提供。」因此，需

由公司舉證證明董事之請求「無必要」

時方能拒絕提供，而非由董事先證明

「有必要」始得行使查閱權。又，董事

取得資訊後不得任意濫用，「所取得之

公司資訊仍應本於忠實及注意義務為合

理使用，並盡相關保密義務，不得為不

利於公司之行為。」  

 

 

1 商業會計法第38條：「（第1項）各項會計憑證，除應永久保存或有關未結會計事項者外，應

於年度決算程序辦理終了後，至少保存五年。（第2項）各項會計帳簿及財務報表，應於年度

決算程序辦理終了後，至少保存十年。但有關未結會計事項者，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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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定書面報告之證據能力與 
被告詰問權（下） 
――2023年12月修正之鑑定新法評析 

吳 燦 東吳大學講座教授、前最高法院院長 

 
壹、 前言 

貳、 自然人鑑定（選任鑑定）與機關

鑑定（囑託或委任鑑定） 

參、 鑑定人之具結義務 

肆、 鑑定人之鑑定義務 

伍、鑑定書面報告與傳聞法則 

（以上刊於本誌161期3頁以下）  

 

陸、新法關於鑑定報告證據能力之 
審查 

依刑訴法第 206條第 1項，及第 208
條第1項準用第206條第1項等規定，實

施鑑定之人於鑑定後，應就鑑定之經過

及其結果，以言詞或書面提出報告。不

論是自然人鑑定或機關鑑定，亦不問是

言詞報告或書面報告，關於鑑定報告證

據能力之審查，除必須具備一、鑑定人

之適格，二、鑑定人與本案利益關係資

訊之揭露，三、鑑定前應具結，四、鑑

定報告應記載之內容（應包括之事項）

等要件外；其屬於書面鑑定報告者，並

應包括具備五、應於書面報告具名，及

六、經當事人明示同意作為證據，或

七、經實施鑑定之人於審判中以言詞陳

述該書面報告之作成為真正等條件之

一，或八、機關鑑定報告係由刑訴法第

208條第3項第2、3款所定之機關實施鑑

定者，其鑑定書面報告始得為證據。  

一、鑑定人之適格   

鑑定，乃使具特別知識經驗而針對

鑑定事項有專業能力，就其無關親身經

歷之待鑑定事項陳述其判斷意見，因此

選任鑑定及囑託或委任機關鑑定，其實

際實施鑑定或審查之人，均應由符合刑

訴法第198條第1項第1款所定具有一定

專業能力或第2款有鑑定職務之人（自

然人）充之，始為適格之鑑定人。此鑑

定人之適格乃審查鑑定報告證據能力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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